东政〔2019〕8号

肥东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肥东县开展

质量强县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肥东县开展质量强县工作奖励办法》业经县政府第64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3月14日        

肥东县开展质量强县工作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质量强县，促进我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激励广大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城市质量水平，实现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肥东县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注册设立的企业，可依照本政策规定申请奖励。

第三条  新获得中国名牌、国家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奖励30万元；新获得安徽名牌、安徽省著名商标、安徽省老字号的企业，奖励15万元；新获得合肥名牌产品的企业，奖励5万元。
第四条  主持或主要参与（排名前3位）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级地方标准，每项分别奖励主要起草企业30万元、20万元、10万元、6万元。
第五条  对新获得有机、绿色、无公害产品或基地认证的，每项分别奖励3万元、3万元、2万元。对开展无公害农产品复查换证、绿色食品续展、有机农产品再认证并获得产品证书的单位，分别给予2万元、2万元和1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第六条  对新确认为AAAA级、AAA级、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分别给予8万元、5万元、3万元的奖励。

对通过ISO1001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和计量保证能力评价（C标志）的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奖励。

对新获得国家AAAAA级、AAAA级、AAA级确认的旅游景区（政府投资除外），分别给予4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对新确认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旅游饭店，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农家乐的，分别给予4万元、3万元、2万元的奖励（与省、市不重复奖补）。

第七条  对新确认为国家、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的，分别给予实施单位10万元、5万元奖励。

第八条  对第三方机构认证评判并前期（合同前）经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后，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奖励。
第九条  奖励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

第十条  县政府对获得奖项的企业以及在品牌和标准体系创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部门或个人给予通报表扬。

第十一条  对符合上述奖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每年由县市场监管部门受理申报材料，并会同县质量强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集体评审，报县政府批准后予以兑现。

第十二条  申请创立品牌和技术标准项目奖励的企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出具虚假申报材料，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评奖资格，原奖励资金上缴县财政，并按规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县市场监管、财政部门等质量强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认真组织市场主体创立品牌和制定技术标准，在合肥市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大背景下，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坚持以质量求突破、以质量促发展，深入开展质量强县活动，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严格质量监管，持续推进质量品牌建设，确保质量强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四年。原相关规定与本政策不符的，以本政策为准。《肥东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肥东县开展质量强县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东政〔2015〕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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